博士考生提交基本材料顺序

各项材料均要求清晰照片或扫描件，形成1个不大于10M的PDF文件

1.考生（含军人）本人居民身份证正反面。

2.完整的博士报名信息简表（“本人自述”栏及承诺人签名均由考生本人手写，带公章一页请扫描）【吉大一院应届硕士毕业生同学，简表可直接上传未盖章的电子版PDF，随后请将表格交给学工办，后续统一收齐盖章】
3.外语水平证明材料（请提交完整成绩单）。
4.报考临床医学博士的考生须提交国家颁发的临床医师资格证书（学术学位、专业学位均需提交，仅报考学术学位检验的考生除外）。
5.报考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的考生须提交《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或人事部门出具的从事临床诊疗三年及以上工作的证明，需标注专业或科室；或在培证明，需标注规培基地。
【吉大一院职工，如须人事部统一出具工作三年的证明，请在链接中登记；吉大一院在读硕士，请写学号，我们会在系统中查询统一出具证明】
6.（已获硕士学位人员）硕士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应届毕业硕士生）研究生证（姓名、专业、照片页面放最前）或在学证明；要求清晰，可分页。
7.在国内获得硕士学位者，须提供由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学信网）出具的学位认证报告；在国（境）外获得硕士学位者，须提供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位认证报告。 

8.（应届毕业硕士生）学信网硕士期间学籍在线验证报告。
9. 硕士研究生阶段成绩单。

【吉大一院在读或已毕业的硕士，请写硕士学号，我们将在系统中查询，统一出具】
10.本科毕业证书、学位证书； 要求清晰，可分页。
11.两名报考学科专业领域内的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即正高级职称)“专家推荐书”。
12. 吉林大学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
13.定向就业的应届硕士生（即在职的应届硕士生、专项计划应届硕士生等）报考时，必须出具原定向单位人事部门同意该生全脱产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的公函。
